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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自律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管理工作，

规范互联网金融相关自律评价行为，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

展，根据《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自律评价，是指中国互联网金融协

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按照金融相关监管及自律工作要求，依

据本办法和相应的评价规则，对从业机构的互联网金融相关

业务及与其相关的科技、信息、数据等服务的合法合规性、

自律符合性等方面进行评价。

第三条 自律评价工作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

则，确保评价规则科学、评价流程规范、评价结果合理。

第四条 协会加强对自律评价工作的监督和检查，受理

对自律评价工作的投诉、举报，经核查发现有违反本办法等

自律规范的，可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警告提醒、暂停评价

资格、行业通报等惩戒措施。

第五条 自律评价工作接受金融管理部门和相关行业主

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。

第二章 评价方式

第六条 自律评价方式包括专业评价、市场评价、协会

综合评价等。其中：专业评价、市场评价为可选的评价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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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会在组织实施具体业务自律评价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决

定是否使用专业评价和市场评价。

第七条 专业评价，是指由具有独立评价互联网金融相

关业务及与其相关的科技、信息、数据等服务专业能力和专

门人才队伍的专业机构，或具备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专家，对

被评价对象的技术、业务或内控等方面进行评价并形成评价

结论。

协会负责制定专业机构及专家自律评价管理细则，以及

能够承担具体业务有关评价的机构或专家应具备的基本条

件。符合基本条件的机构或专家，协会纳入名单库。

专业机构评价时，协会和被评价对象均可以委托名单库

中的专业机构实施评价。专家评价时，协会从名单库中抽取

专家，组成专家组进行评价。

专业机构及专家应恪守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专业的原则，

实事求是开展评价工作，出具评价结论。专业机构及专家应

接受协会对评价工作的监督和检查。

第八条 市场评价，是指在互联网金融相关业务及与其

相关的科技、信息、数据等服务领域与被评价对象存在业务

合作或服务关系的市场主体，对被评价对象的技术、业务或

内控等方面进行评价并形成评价结论。

第九条 协会综合评价，是指协会通过材料和数据审查、

现场评估、征求行业和监管部门意见等方式进行综合分析，

形成评价结论。

协会综合评价结论为自律评价的最终结果。原则上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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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了专业评价或市场评价方式之一且结论为未通过的，协会

综合评价结论不应为通过。

第三章 评价规则和流程

第十条 协会按照互联网金融相关业务的特点、类别、

性质等制定相应的评价规则，评价规则包括评价的依据、目

的、对象、方式、标准、流程、管理措施、结果运用等内容。

第十一条 协会根据评价规则的相关规定，受理从业机

构的评价申请，组织对符合评价申请条件的从业机构开展自

律评价工作。必要时，协会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对特定

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直接开展自律评价。

第十二条 协会及时将自律评价结果通告从业机构，必

要时，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或报告金融管理部门。

第十三条 自律评价结果将作为协会自律管理的重要参

考。协会逐步建立健全分级分类管理机制，依据自律评价结

果对自律管理对象实行分级分类管理，自律评价结果较好

的，协会可宣传典型、推广经验，自律评价结果较差的，协

会加强自律管理并督促整改，及时提示相关风险，推动行业

优胜劣汰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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